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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开州区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开州府办发〔2017〕70 号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开州区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 4 月 14 日十七届区政府第 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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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分散式村镇供水活动，充分发挥分散式村

镇供水工程的作用，促进农村供水良性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法》、《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区行政区域内分散式村镇供水、用水及其相关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是指供水人口在

二十人以下的村镇供水工程（包括单户工程和联户工程）。

第四条 分散式村镇供水实行政府指导与自主管理相结合、

生活用水优先与兼顾生产用水相结合、保障水量与确保水质相结

合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是规模化供水工程、小型集中

供水工程等村镇供水工程的补充，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负责本辖区分散式村镇供水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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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

第六条 各镇乡（街道）水务服务站（农业服务中心）会同

本级有关站所（科室、中心）编制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规划，经

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批准后实施。

第七条 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建设坚持以受益户自筹为主，

政府补助为辅的原则，鼓励社会资本和受益户投资、捐资、投劳

建设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。

第八条 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分散式村镇供

水工程规划。

非政府投资的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由项目业主通过村民委

员会向所在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镇乡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在收到申请后 5 日内应予以审定；政府投资的

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由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根据规划和

有关规定要求启动建设程序。

第九条 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组建技术服务队，

实地对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建设进行技术和业务指导，并负责工

程建设的协调、监督。

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可采取村民委员会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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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村民自建、自管的方式建设。

第十条 以政府投资为主建设的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建设

应当符合安全、环保、卫生等相关规定。

第十一条 以政府投资为主建设的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由

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验收。

第三章 产权与管护

第十二条 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应当按照谁投资、谁所有的

原则或者按照出资人意愿确定产权。

以政府投资为主修建的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，形成的资产属

村集体所有，由受益户自行管护；个人投资修建的分散式村镇供

水工程由投资人自行管护。

第十三条 患有痢疾、伤寒、甲型病毒性肝炎、戊型病毒性

肝炎、活动性肺结核等传染病，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或者其

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的病人和病原携带者，在治愈前不得直

接从事供水、管水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区水务局、卫生计生委应当开展制水消毒、水质

检测及安全生产等关键岗位的技术培训。

第十五条 下列范围为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的保护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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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单独设立的取水、净水、调节、电控等设施边墙外三

十米范围内；

（二）输（供）水主管两侧各一米范围内；

（三）保证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安全需要的其他范围。

管护人员应当在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保护范围设立明显标

志和安全防护设施，并定期巡查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损坏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

及其附属设施。

禁止在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附近修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建

（构）筑物，不得从事取土、堆渣、爆破、打井等危害分散式村

镇供水工程及其设施安全的活动。

第十七条 确需建设的其他工程影响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采取保护措施，不得影响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

的安全和正常使用；需要改装、迁建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的，建

设单位应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，保证原用水户正常用水，改装、

迁建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

因其他工程建设造成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运行管护费用增

加的，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补偿。

第十八条 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辖区内分散式

村镇供水工程运行管护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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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水源与水质

第十九条 运行管护人员应当定期巡查饮用水水源，对巡查

中发现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的行为应当及时劝阻和制止。

第二十条 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本辖区内分散式

饮用水水源的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，镇乡（街道）卫生院、

环保所、水务服务站（农业服务中心）等单位应对分散式村镇供

水工程的制水消毒、水质检测等进行指导，不断提高供水水质。

第五章 供水与用水

第二十一条 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的水价由用水户共同协

商确定。

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水费收入主要用于日常运行和维修管

护，确保工程正常运转、长效运行。

第二十二条 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统筹制定辖区内

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应急预案。分散式村镇供水工程发生供水突

发事件，由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处置，并及时向区

人民政府报告，同时通报卫生、水务、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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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

